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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
泉教保[2004]24号 

 

 

关于认真做好期末和假期学生安全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、市直各学校： 

近段以来，我市各地相继发生学生溺水身亡、交通事故等非

正常伤亡事件，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普遍关注。为

做好学生安全教育工作，预防和减少学生非正常伤亡事故的发

生，加强期末和假期学生安全工作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充分认识期末和假

期学生安全工作的重要性，切实加强领导，认真抓好学校安全工

作，把学生安全教育和防范工作作为近段学校工作的一项重要工

作抓紧抓好，结合各自的实际，研究部署加强和改进学生安全工

作的具体措施，狠抓学校安全教育和防范管理工作，健全安全保

障制度，将工作抓细、抓实、抓出成效。 

二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以六月份“安全生

产月”活动为契机，继续深入开展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消防法》、《道

路交通安全法》、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、

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的宣传教育，强化法律

意识和法制观念，增强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护自救能力，要在放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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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着重对学生进行在假期中不得违反规定，私自到江河溪流中和

不明水域的地方去游泳（玩水），遵守交通法规的安全教育，教

育未成年学生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到“三厅两室”、网吧等场所活

动。 

要多渠道、多形式地加大社会宣传力度，广泛宣传学生安全

保护知识和安全工作的重要性、必要性，进而唤起全社会关心学

生的校外活动安全工作；要进一步发扬家校联系的优良传统。各

校应在放假前召开一次家长会或进行一次全面家访，向家长通报

学校放假至开学的时间、假期学生应遵守的事项等，争取家长的

密切配合，并敦促家长履行监护人的职责，共同做好学生的安全

教育与防范工作，确保学生能过上一个安全、健康、有效的假期。 

三、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以市政府办公室

《关于立即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的紧急通知》（泉政办明传

[2004]113号）和《关于深入开展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治理

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泉政办明传[2004]123 号）的精神，在本辖区

内进一步深入学校安全专项整治，努力遏制重特大群死群伤事

故、案件的发生。要结合实际，紧紧抓住本单位重点领域和存在

的安全隐患，切实加强领导，采取有力措施，在放假前要组织有

关人员对学校校舍、学生宿舍、饮食卫生、教学设备、体育设施、

贵重物品和化学药品存放等安全进行一次认真细致地检查，特别

是对各县（区、市）的中考考场进行全面的检查。要注重实效，

防止走过场，要把安全检查与隐患整改、与落实责任和责任追究

结合起来，一经发现问题，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整改，消除

各种安全隐患，并进行跟踪检查，真正做到整改到位、责任到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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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严格报告制度，一旦发生事故，各级各类学校一定要在

接到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内逐级向主管部门报告，决不允许瞒

报、漏报、迟报。 

五、在假期里，各级各类学校应安排好值班，坚持行政领导

带班制度，保证有足够的力量处置突发事件，值班人员应坚持岗

位，尽责尽职，做好交接班和外来人员来访登记等工作。市属学

校值班安排表应于 7月 1日前报送我局执法检查科备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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